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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律師聯合會  函 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

聯絡方式-電  話：02-23881707分機 69 

傳  真：02-23881708 

聯絡人：張恬恬專職副秘書長 

受文者：各地方律師公會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14）律聯字第 114399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  
 
 

主旨：貴律師函詢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及第 33 條適用疑義，復

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律師 112年 8月 14日 O律字第 1120841-01號函。 

二、按「律師不得受任下列事件：二、與受任之事件利害相衝突

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。關於現在受任事件，其與原委

任人終止委任者，亦同。四、由現在受任事件之對造所委任

之其他事件。」、「前項除第五款情形外，律師於告知受影響

之委任人，前委任人或前項第九款之第三人因利害衝突產

生之實質風險，並得其書面同意後，仍得受任之。」、「律師

不得接受第三人代付委任人之律師費。但經告知委任人並

得其同意，且不影響律師獨立專業判斷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律

師倫理規範第 31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 4款、第 2項、第 33

條第 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，「又按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第 2

項規定：『前項除第五款情形外，律師於告知受影響之委任

人與前委任人並得其書面同意後，仍得受任之。』，而該項

規定之立法理由亦載明：利益衝突事件除有公益考量外，仍

應兼顧當事人自由處分之權益，故訂立此一豁免事由。惟所

謂『告知後同意』，係指律師應合理告知，即提供並說明重

大風險及合理替代方案之適當訊息予各受影響之委任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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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委任人，且應以書面為之，始符『告知後同意』之規定等

意旨。」（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107 年度台覆字第 10 號決

議書意旨參照）、「利益衝突之禁止，固為律師忠誠義務之具

體表現，然仍屬當事人可自由處分之權益，故除有嚴重公益

考量外，利益衝突之事件如當事人受告知後同意者，應無加

以限制之必要。惟按本條項之文義解釋及目的解釋，前揭同

意須於受任前為之，且律師應『合理告知』，即說明重大風

險及提供合理替代方案之適當訊息予各受影響之委任人及

前委任人，始符合『告知後同意』之規定。」（律師懲戒委

員會 109年度律懲字第 33號決議書意旨參照） 

三、經查，來函所述事實要旨略謂：某社區因主任委員（下稱主

委）之選舉爭議，先後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（下稱甲會議）

選任 A為管理委員暨主委、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（下稱乙

會議）選任 C為管理委員暨主委。律師先受 A委任，由 A為

原告、以社區管理委員會（下稱管委會）及 C為被告而提起

確認之訴，訴之聲明略為：確認甲會議選任 A為管理委員暨

主委之決議有效、確認 A 與社區管委會管理委員間之委任

關係存在、確認乙會議選任 C 為管理委員暨主委之決議無

效或不成立、確認 C 與社區管委會管理委員間之委任關係

不存在（下稱前訴訟事件）。於前訴訟事件繫屬中，地方主

管機關嗣同意報備 A為管理委員暨主委等語。 

四、問題一：倘 A為管理委員暨主委之管委會，經決議通過由

社區管理費負擔應給付予律師之前訴訟事件律師費者，律

師得否接受該律師費？ 

（一）經查，律師既受 A 委任處理以管委會為被告之前訴訟事

件，以本案涉訟之具體情節而言，有鑑於 A 與管委會於

同一訴訟案件中分別為原告、被告，其利益往往不同而顯

有直接利害相衝突之情形。倘律師受原告委任、卻接受由

被告所給付之訴訟費，似難期待律師於本案中仍得履行

對其委任人之忠誠義務，而顯有影響律師獨立專業判斷

之疑慮（例如管委會作成決議要求律師撤回前訴訟事件、

惟撤回該訴訟卻不利於 A 時，因律師費係由管委會支付

者，律師恐將陷入利害衝突，而甚難期待律師善盡對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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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A之忠誠義務）。 

（二）從而，以本案涉訟之具體情節而論，縱令律師經告知委任

人 A 並得其同意，惟客觀上律師之獨立專業判斷甚難不

受影響，故律師接受由管委會所代付委任人 A 於前訴訟

事件之律師費者，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 33條第 1項之

疑慮。 

五、問題二：倘 A為管理委員暨主委之管委會，擬決議聘請律師

為社區年度法律顧問者，倘律師接受管委會之委任，是否違

反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之規定？ 

（一）經查，律師既受 A 委任處理以管委會為被告之前訴訟事

件，且前訴訟事件仍訴訟繫屬中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1

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，律師自不得受任處理由現在受

任事件之對造（即管委會）所委任之其他事件（即擔任年

度法律顧問）。 

（二）惟查，倘律師於接受管委會之委任前，依上開律師懲戒（覆

審）委員會決議書之意旨，經合理告知 A、管委會相關訊

息並得 A、管委會之同意者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第

2項規定，律師始得受管委會委任而擔任其年度法律顧問。

再者，縱認律師已得 A、管委會之同意而受管委會委任而

擔任其年度法律顧問者，惟律師仍應遵守律師法第 34條

第 1項第 1款、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各款（第 4款除外）

等規定，自不待言，併予敘明。 

六、問題三：於前訴訟事件繫屬中，C另以 A及管委會為被告而

提起確認之訴，請求確認甲會議選任 A 為管理委員暨主委

之決議無效（下稱後訴訟事件）。律師得否受管委會之委任

處理後訴訟事件？ 

（一）經查，有鑑於前、後訴訟事件乃係 A、C各自宣稱其當選

管委會主委所衍生之紛爭，且管委會皆為二事件之被告，

其訴訟標的均包含甲會議選任 A 為管理委員暨主委決議

之有效性，則前、後訴訟事件顯為律師倫理規範第 31條

第 1項第 2款所稱之「同一事件」，且後訴訟事件亦為同

條項第 4 款所稱之「現在受任事件之對造所委任之其他

事件」。是以，律師自不得受管委會之委任而擔任後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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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之訴訟代理人。 

（二）惟查，倘律師於接受管委會之委任前，依前開律師懲戒（覆

審）委員會決議書之意旨，經合理告知 A、管委會相關訊

息並得 A、管委會之同意者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1 條第

2項規定，律師始得受管委會之委任而擔任後訴訟事件之

訴訟代理人。 

七、依本會第 3屆第 5次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決議，提出上述意

見供參。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乙節，

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，併此說明。 

 

       
正本：OOO律師 

副本：各地方律師公會 

  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謝主委良駿 

 

 

 

理事長  


